广东省人民医院商铺对外出租市场调研
公 告

我院拟将广州市越秀区（原东山区）东川路91号大院27、28栋首层（建筑面积合计515.50平方米）商业用途房产对外出租，现进行出租商铺的市场调研，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承租人提交资料参与调研，对外出租商铺的情况如下：
一、拟出租标的有关情况
	标的名称
	“广州市越秀区（原东山区）东川路91号大院27、28栋首层”商铺

	标的基本情况
	建筑面积合计515.50平方米，租赁场地用途为商业

	
	拟出租期限
	五年

	
	权属人
	广东省人民医院

	出租形式
	整体出租


二、承租方资格
1、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成立、有效存续。
2、 经营范围为医疗服务、医疗器械、医疗技术推广等相关行业。
3、需在信息公告期内提供不低于1000万元的银行存款证明。
4、凡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不得参与。
5、 承租方或其法定代表人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不得参与。
6、承租方历史与现状不得与出租方、承租方的上级主管单位存在民事或经济纠纷或有未清理的债权债务。
7、本次出租不接受联合体承租。
三、参与市场调研承租方需提交的资料（资料请按以下顺序叠放）
1、租金报价表（加盖公章）； 
2、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资格证明书、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授权委托书（加盖公章）；
3、有效的经营许可证、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等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
4、提供1000万元的银行存款证明（加盖公章）；
5、承租方的资信证明等资料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。
四、本次市场调研时间、地点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1、市场调研统一接待时间： 2018年06月29日9:30
2、接待地点：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106号广东省人民医院办公楼9楼906会议室。
3、有意向参加市场调研的承租人请在6月28日前报名，联系人：江涛  联系电话： 83827812—20284  13570905892

附件：1、租金报价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人民医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6月21日





附件1：
租金报价表

	承租标的名称
	广州市越秀区（原东山区）东川路91号大院27、28栋首层，建筑面积合计515.50平方米，商业用途房地产

	首年首月承租租金（万元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＿＿＿＿＿＿元/月



              公司（盖章）：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时  间：
